
国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银邦金属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国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盛证券”或“保荐人”）作为银邦金属

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邦股份”或 “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对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银邦金属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公司日常经营需要，

存在与关联人开展业务的情况，预计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141,000万元。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

2026年度预

计金额
2025年发生额

江苏汇联铝业有限

公司

采购及销售货

物
市场定价 10,000.00 1,268.80

飞而康快速制造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销售货

物及其他等
市场定价 10,000.00 39.12

无锡新区瞻桥农业

专业合作社
采购农产品等 市场定价 500.00 54.59

新区梁鸿生态农场 采购农产品等 市场定价 500.00 177.04

无锡金控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
保理等 市场定价 10,000.00 300.21

安庆明豪汽车科技

有限公司

委托加工业务

等
市场定价 10,000.00 581.90

无锡市高发金新科

技有限公司
采购原材料 市场定价 100,000.00 27,261.30

合计 - - 141,000.00 29,682.96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2025年度实

际发生金额

2025年度预

计金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

日期

及索

引

江苏汇联铝业有限公

司

采购及销售

货物
1,268.80 10,000.00 6.44 -87.31

巨 潮

资 讯

网 ：

公 告

标 号
2025-
027

飞而康快速制造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及销售

货物
39.12 10,000.00 100 -99.61

无锡新区瞻桥农业专

业合作社

采购农产品

等
54.59 100.00 23.57 -45.41

新区梁鸿生态农场
采购农产品

等
177.04 400.00 76.43 -55.74

无锡金控商业保理有

限公司
保理等 300.21 10,000.00 100 -97.00

新吴鸿山谷农趣游乐

园
餐饮服务等 19.33 200.00 100 -90.34

安庆明豪汽车科技有

限公司

委托加工业

务等
581.90 10,000.00 100 -94.18

无锡市高发金新科技

有限公司
采购原材料 27,261.30 100,000.00 12.96 -72.74

合计 29,702.29 140,700.00 - -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1、江苏汇联铝业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汇联铝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强国庆

注册资本：2,100万美元

成立日期：2011-06-21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海洋经济开发区海城路 24号

经营范围：铝材加工;铝材批发;电动机、行星减速器、工业铝材、固定工艺

门等铝制品制作;电动机、行星减速器、工业铝材、固定工艺门等铝制品批发;自

营和代理一般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和技术除外。(以上项目涉及专项审批的,经批准后方可经营)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江苏汇联铝业有限公司为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无锡新邦科技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是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无锡新邦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11.02%股份，且无锡新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如亮先生担任公司董事。江苏汇联铝业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

履约能力分析：江苏汇联铝业有限公司为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的公司，财

务及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日常交易中能够履行合同约定。

2、飞而康快速制造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飞而康快速制造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睿

注册资本：人民币 26,884.3万元

成立日期：2012年 8月 30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无锡市新区鸿山街道鸿山路 99号

经营范围：3D激光成形及修复产品、热等静压产品及金属粉末的技术开发、

生产、销售、技术服务和咨询；3D激光成形设备及相关配件的技术开发与销售；

金属材料检测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和咨询；与上述产品相关的专用设备及辅

助设备的租赁（不含融资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

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增材制造；增材制造装备制造；

增材制造装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飞而康快速制造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参股公司，

公司拥有其 16.7183%股权。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沈于蓝先生担任飞而康

快速制造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飞而康快速制造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构成公

司关联法人。

履约能力分析：飞而康快速制造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为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

的公司，财务及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日常交易中能够履行合

同约定。



3、无锡新区瞻桥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无锡新区瞻桥农业专业合作社

法定代表人：邹介荣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万元

成立日期：2014年 12月 24日

企业类型：农民专业合作社

公司住所：无锡市新区鸿山街道梁鸿村

经营范围：水稻、小麦、玉米、油菜、豆类、花卉、水果、林木的种植与

销售；鱼、蟹、甲鱼、猪、羊、鸡、鸭、鹅的养殖与销售；农业机械服务、维

修。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无锡新区瞻桥农业专业合作社主要出资人周琴出资 47

万元，占出资总额的 94%，周琴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董事长沈健生

配偶。无锡新区瞻桥农业专业合作社构成公司关联法人。

履约能力分析：无锡新区瞻桥农业专业合作社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

及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日常交易中能够履行合同约定。

4、无锡金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无锡金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杰

注册资本： 35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年 01月 24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非独资）

公司住所：无锡市锡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联福路 601号

经营范围：贸易融资；应收账款的收付结算、管理与催收；销售分户账管

理；与本公司商业保理业务相关的信用风险担保；资信调查与评估；保理相关

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无锡金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控股子公司，无锡新邦科技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是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无锡新邦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11.02%股份。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无锡金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与公司有特殊关系。

履约能力分析：无锡金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的公司，

财务及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日常交易中能够履行合同约定。

5、安庆明豪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安庆明豪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会明

注册资本：3000万元

成立日期：2023年 4月 27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安徽省安庆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仁爱路 1号 4＃厂房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部件再制造；工业

机器人安装、维修；金属材料制造；汽车轮毂制造；电泳加工；金属切削机床

制造；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通用零部件制造；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模具

制造；模具销售；涂装设备制造；新材料技术研发；机械设备研发；汽车零部

件研发（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安庆明豪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是无锡明豪汽车零部件有

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沈于蓝担任无锡明豪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董事，公司董事会秘书顾一鸣担任无锡明豪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董事。公司实

际控制人沈健生的配偶周琴持有无锡明豪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8.6471%股份；

无锡佳域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持有无锡明豪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41.1765%股

份，公司实际控制人沈健生的配偶周琴持有无锡佳域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99.0099%合伙企业份额。

履约能力分析：安庆明豪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为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的公司，

财务及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日常交易中能够履行合同约定。

6、无锡市高发金新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无锡市高发金新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静艳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23年 6月 21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无锡市新吴区硕放街道长江南路 35号空港科技商务中心 C栋

405室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酒类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电力电子元

器件销售；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企业管理；物业管理；工程管理服

务；市政设施管理；住房租赁；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建筑材料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建筑砌块销售；水泥制品销售；石棉水

泥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家具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金属矿石销售；第

一类医疗器械销售；办公用品销售；电子产品销售；针纺织品销售；包装材料

及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

组件设备销售；机械设备销售；仪器仪表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

产品)；合成材料销售；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汽车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

售；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品销售；花卉绿植租借与代管理；树木种植经营；食

品进出口；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土石方工程施工；城市绿化管理；水产品批发；

食用农产品批发；珠宝首饰批发；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

外）；五金产品批发；汽车零配件批发；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电子元

器件批发；日用品批发；光电子器件销售；光通信设备销售；中草药收购;地产

中草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木材销售；木材收购；食

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金银制品销售；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无锡市高发金新科技有限公司为无锡市高发投资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无锡市高发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是无锡新邦科技

有限公司重要少数股东，无锡新邦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11.02%的股份。

履约能力分析：无锡市高发金新科技有限公司为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的公

司，财务及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日常交易中能够履行合同约

定。

7、新区梁鸿生态农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区梁鸿生态农场

法定代表人：周琴

注册资本：20万元

成立日期：2015年 1月 23日

企业类型：个体工商户

公司住所：无锡市新区鸿山街道梁鸿村

经营范围：水稻、小麦、玉米、豆类、油菜、花卉、水果、林木的种植与

销售；鱼、蟹、甲鱼、猪、羊、家禽的养殖与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新区梁鸿生态农场的法定代表人是周琴，周琴系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董事长沈健生配偶。新区梁鸿生态农场构成公司关联

法人。

履约能力分析：新区梁鸿生态农场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及资信状况

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日常交易中能够履行合同约定。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定价政策与定价依据

公司与上述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均遵循客观公平、平等自愿、互惠互利

的原则，关联交易价格主要依据市场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并根据市场价格变

化及时对关联交易价格做相应调整。

（二）关联交易协议



关联交易协议由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在预计金额范围内签署。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基于正常的业务往来，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依据，与

其他客户、供应商报价一致，定价公允，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

存在利用关联交易调节利润，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也不

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不会因为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重大依赖。

五、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6年 4月 1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与上

述关联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按照平等互利、等价有偿、公平公允的市场

原则，以公允合理的价格和交易条件，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张陆洋先生、王晓勇先生、许春亮先生对公司 2026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进行了事前审核，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了同意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认为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公允原则，

未发现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在审

议本次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董事会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规的

规定，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六、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符合公司正常经营

活动所需，遵循市场公允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

因此对关联方产生依赖，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本事项已经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的要求。综上，保荐人对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银邦金属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韩逸驰 杨涛

国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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